关于天津什福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不合格

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我局接到谱尼测试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对天津劝宝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宝地经典小区店销售的“绵白糖”（商标：劝宝和图形、规格型号：400克/袋、生产日期：2024-08-01、质量等级：一级）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检验报告（No: AAEB23005AAF60U8208），检验报告的标称生产者是天津什福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我区1家生产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天津什福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绵白糖”抽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绵白糖，商标：劝宝和图形、规格型号：400克/袋、生产日期：2024-08-01。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还原糖分项目不符合GB/T 1445-2018《绵白糖》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24年12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送达抽检结果通知书及检验报告，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当事人于2024年12月11日提出了复检申请，2024年12月26日当事人收到农业农村部乳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天津市乳品食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的复检结果回复及检验报告（报告编号：FJ24-0000-018），检验结论为“经检验，还原糖分项目不符合GB/T 1445-2018《绵白糖》要求。”
2024年12月6日，现场检查时在当事人留样库发现与抽检产品同批次的“绵白糖”共3袋，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食品实施了查封行政强制措施。2025年1月10日经局领导批准，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天津劝宝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当事人使用“劝宝”商标生产此款产品。经查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记录及票据，该批次“绵白糖”共生产651袋，其中用于出厂检验8袋，用于留样3袋，产品生产完成后委托锐德检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销售给天津劝宝超市有限责任公司640袋，销售价是3.7元/袋，销售金额为2368元。

收到我局送达的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当事人立即暂停生产、开展排查并启动召回程序，通过排查原料验收记录、生产过程检验记录、生产环境、生产设备、成品库贮存等环节，判断造成产品抽检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料库空调损坏，造成原料贮存温度过高，进而造成产品不合格。由于8月1日发现空调损坏后及时找工人修理，而且这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当事人就继续销售了。当事人于12月6日发布召回公告通知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因产品已全部销售，故当事人召回数量为0袋。

当事人上述行为满足生产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的食品的构成要件，本案货值金额2408.7元，违法所得2368元。 

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当事人生产的食品经抽样检验，还原糖分项目不符合GB/T 1445-2018《绵白糖》产品明示要求，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的规定，构成生产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的违法事实。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且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时启动了产品召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也属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2368元；

2.没收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的“绵白糖”（商标：劝宝和图形、规格型号：400克/袋、生产日期：2024-08-01、质量等级：一级）3袋；
3.罚款5000元。

2025年2月24日
